
109 年度推展家庭教育人員專業研習進修計畫 

一、依據： 
  （一）教育部 108 年 11 月 19 日臺教社(二)字第 1080168281 號函

辦理。 
（二）家庭教育法第 9 條及 11 條規定辦理。 

  （三）教育部第二期推展家庭教育中程計畫（107-110 年）。 
  （四）109 年度教育部補助嘉義市政府推展家庭教育實施計畫。 

二、活動目標： 
（一）強化家庭教育人員在專業知能上的提昇，面對瞬息萬變的社

會，具備推展能力與因應各類的家庭類型的服務。 
（二）協助家庭教育人員自我成長，具備提供民眾或家長更好的服

務品質，並提升家庭功能的雙贏效果。 

三、辦理單位： 
  （一）指導單位：教育部 

（二）主辦單位：嘉義市政府 
（三）承辦單位：嘉義市家庭教育中心 
（四）協辦單位：嘉義市婦女福利服務中心 

四、辦理時間：109 年 7-11 月 

五、對象： 
1. 公部門本府各處室推展家庭教育承辦人員。 
2. 社團法人民間單位推展家庭教育。 
3. 學校、志工推展家庭教育工作人員。 
4. 每場次計有 40 名額。 

六、辦理地點：嘉義市政府婦女福利服務中心 4 樓教室(600 嘉義市西

區德安路 6 號)  

  



七、活動內容：  

活動日期 活動時間 活動主題 主講人 

7 月 8 日 

(週三) 

9:00-12:10 台灣社會中的家庭變遷與因應 吳瓊洳/蔡

明昌教授 13:10-16:10 高齡化社會中的生死議題 

8 月 12 日 

(週三) 

9:00-12:10 
少年偏差行為探討與認識 

陳佩雯助

理教授 
13:30-16:30 

9 月 9 日 

(週三) 
9:00-12:10 3C 時代下的家庭互動與溝通 

陳芳茹助

理教授 

10 月 7 日、

14 日 

(週三) 

2:00-5:00 
情感教育議題在十二國教的教學示例 

(一) 劉佩榕老

師 
2:00-5:00 

情感教育議題在十二國教的教學示例

(二) 

9-10 月(未

定) 

9:00-12:10 
認識家庭教育法修法對應家庭挑戰 

林如萍教

授(未定) 13:10-16:10 

八、師資簡介： 

吳瓊洳教授： 

學歷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教育學博士 

現任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專任教授 

研究專長 家庭社會學研究、非典型家庭、家庭教育課程發

展與設計 

 
蔡明昌教授 

學歷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博士 
現任嘉義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專任教授 

經研究專長 教育心理學、教育測驗與評量、生命教育、量化

研究方法 

 
陳佩雯助理教授 

學歷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輔導與諮商博士 
現任：國立暨南國際大學兼任助理教授 



研究專長 人格心理學、性別婚姻家庭、正向心理學、婚姻

與家庭諮商、親職教育與諮詢 

 
陳芳茹助理教授 

學歷 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院/人類發展與家庭學系博士 
現任國立南華大學兼任助理教授 

研究專長 家庭與婚姻教育、幼兒文學、家庭教育方案規劃 

 
 

劉佩榕老師 

學歷 嘉義大學教育系博士候選人 

現任嘉義市玉山國中教師 

研究專長 家庭教育、情感教育、倫理教育等講座之講師 

 
林如萍教授 

學歷 國立臺灣大學農業推廣研究所（主修:家庭社會學/
推廣教育） 

研究專長 代間關係/老人與家庭、家庭教育方案設計、婚姻

教育、綜合活動領域/家政教學、食農教育 

九、預期效益： 
（一）預計辦理 5 場次，計 200 人次參與。 
（二）協助家庭教育專業人員提升專業知能，以期能在推展家庭教

育與助人能力上，因應社會變遷而具備專業與服務能力。 


